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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主办单位 

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、中国航空

运动协会 

（二）承办单位 

深圳开源创客坊科技有限公司、成都创联天下科技有限

公司 

二、竞赛时间与地点 

（一）中国无人机公开赛—深圳分站赛 

时间：5 月 28 日至 29 日 

地点：深圳，欢乐谷 

（二）中国无人机公开赛——成都分站赛 

时间：7 月 22 日至 23 日 

地点：成都，欢乐谷 

（三）中国无人机公开赛——北京总决赛 

时间：8 月 23 日至 27 日 

地点：北京，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

（四）中国无人机公开赛——武汉邀请赛 

时间：11月4日至5日 

地点：湖北，武汉 

三、竞赛项目 

竞速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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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参赛办法 

（一）报名参赛队可以是企事业单位、俱乐部、高校、

协会、团体，参赛人员不分性别、年龄，未满 18 周岁参赛

人员必须有法定或指定监护人陪同。 

（二）所有参赛飞行员必须是“中国航空运动协会”会

员。 

入会方法：在各省协会进行办理或赛事报到现场办理。 

各省协会地址及联系方式请关注“中国无人机公开赛”

微信公众号点击——精彩活动——会员办理进行查看。 

（三）参赛队均应有唯一命名，正式报名后不得更改。 

（四）每支参赛队报名人数不超过 6 人，每轮比赛上场

队员不超过 2 人。 

（五）每支参赛队应设领队 1 人，负责与赛事组委会的

联络工作。 

（六）所有参赛人员须持有比赛期间有效的“人身意外

伤害险”保险证明，保额不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，并将保单

带至赛事报到地点。 

五、报名与报到 

（一）关注“中国无人机公开赛”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或

登陆官方网站进行报名。 

（二）报名截止日期 

1、深圳分站赛，正式报名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截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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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成都分站赛，正式报名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截止。 

3、北京总决赛，正式报名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截止。 

4、武汉邀请赛，正式报名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截止。 

（三）经审核通过的人员，报到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 

六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按照《2017 中国无人机公开赛竞赛规则》执行。 

（二）裁判委员会有权根据比赛现场气象条件状况等因

素决定比赛时间、轮次及比赛场地。 

七、录取名次与奖励 

（一）分站赛 

1、录取前六名，前三名颁发奖金（含税）、奖杯和证书，

第四、五、六名颁发奖金（含税）和证书。 

2、除前六名外，总参赛人数的10%颁发一等奖证书，20%

颁发二等奖证书，30%颁发三等奖证书，40%颁发参与奖证书。 

冠军：5万元人民币 

亚军：3万元人民币 

季军：2万元人民币 

第四名：0.5万元人民币 

第五名：0.3万元人民币 

第六名：0.2万元人民币 

（二）总决赛 

1、录取前六名，前三名颁发奖金（含税）、奖杯和证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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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、五、六名颁发奖金（含税）和证书。 

2、除前六名外，总参赛人数的10%颁发一等奖证书，20%

颁发二等奖证书，30%颁发三等奖证书，40%颁发参与奖证书。 

冠军：10万元人民币 

亚军：6万元人民币 

季军：3万元人民币 

第四名：1万元人民币 

第五名：0.6万元人民币 

第六名：0.3万元人民币 

（三）邀请赛 

1、录取前六名，前三名颁发奖金（含税）、奖杯和证书，

第四、五、六名颁发奖金（含税）和证书。 

2、除前六名外，总参赛人数的10%颁发一等奖证书，20%

颁发二等奖证书，30%颁发三等奖证书，40%颁发参与奖证书。 

冠军：9万元人民币 

亚军：6万元人民币 

季军：3万元人民币 

第四名：2万元人民币 

第五名：1.5万元人民币 

第六名：1万元人民币 

八、裁判与仲裁 

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成员由主办单位按有关规定选派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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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工作人员由承办单位选派。 

九、质询和申诉 

（一）参赛队对裁判的裁决有疑义，允许口头提出质询，

但不允许抗争纠缠。应由领队向项目裁判长提出书面申诉。 

（二）对裁判委员会的最后裁决仍有异议的，须由领队

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 

（三）所有申诉均须在本轮比赛结束后半小时内提出 

（四）对成绩名次评定有异议时，应在公布成绩后1小

时内提出。 

（五）仲裁委员会在收到书面申请后将在6小时内书面

回复仲裁结果。 

十、其它事宜及补充说明 

（一）参赛人员所提供资料仅用于本比赛相关事项，赛

事主办方将保护个人资料的保密性。 

（二）总裁判长可根据竞赛场地的气象条件、场地状况

或其它不可克服的情况，决定比赛的轮次、提前或推迟比赛。

改变必须在赛前或该轮开始前宣布。 

（三）比赛中如发现安全隐患，项目裁判长有权随时暂

停比赛。 

（四）各项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、工作人员和当场比赛

的参赛队员进入比赛场地。 

（五）各参赛队的领队负责本队的训练和竞赛组织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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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教导本队自觉遵守竞赛规程、规则，服从赛事组委会和

裁判委员会的安排，同时做好本队的纪律、安全、文明行为、

环境卫生等教育工作。 

（六）各参赛队领队应按要求参加赛事工作会议。 

（七）参赛人员自愿参加本活动并承担所有责任风险。

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遵守赛事主办方规定。 

（八）参赛人员所有费用自理。 

（九）竞赛所用设备均由各参赛队自行准备，并对设备

的安全性负责。 

（十）报到时间、地点及其它有关事宜详见赛事通知 

（十一）本规程及规则最终解释权归赛事组委会所有 

十一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 

 


